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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

「海洋資源」專案小組會議

內政部營建署 107.1.4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意代表、申
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
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
申請發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數以
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現
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至五人代表為
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推派
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時，
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各村（里）居民
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
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摘要)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錄影
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營建署大
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會議
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其中攝影
、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人員之發言或
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件表
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視會議情
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益之當事人或
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整發言時間，並以
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
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摘要)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式布
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旁聽區
（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室
）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言書
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場議事運
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
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時，得取消其再申
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
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嚴禁攜帶
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之行為，主席或會議
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
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摘要)



議程 時間

會議背景說明(作業單位報告) 10分鐘

計畫草案說明(規劃單位報告) 30分鐘

與會團體陳述意見 30分鐘

與會委員問題詢答 30分鐘

委員討論

【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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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國土計畫法施行(105.05.01)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相關會議(105.06～106.07)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11/2)

公開展覽(10/13～)及公聽會(10/25、11/2、11/7、11/10 、11/11、12/1)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報請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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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56次
平台會議： 8次
機關研商：16次
專家座談： 7次
說明會議： 4次

----------------------
91次

公告實施

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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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團體提出之訴求及意見，本部均詳予紀錄，並會將回應資料與參
採情形，以對照表列之呈現方式公開於本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供外
界參考。

壹、背景說明

 為審議全國國土計畫，本部於106年10月26日成立106年度內政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後續將以國土保育、海洋資源、農業發展、城鄉發展、
部門策略及國土防災等6項議題，分別組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
小組討論，並於106年12月陸續提小組會議討論。又考量前開各該議
題涉及專業不同，爰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主管權責及專業背景
初步規劃專案小組成員，各場次專案小組會議除將邀請專案小組召集
人、副召集人及成員參加外，並同時通知本會其他委員，由各該委員
自行斟酌參加。前開辦理方式再予整理如下：

(一)組成專案小組，採議題式進行討論。

(二)專案小組審議結果，後續將提大會中討論決定。

(三)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後，報請行政院審議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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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為顧及社會大眾有參與公共政策或計
畫之權益，本部營建署業於該署網頁成
立「全國國土計畫專區」 ( 網址：
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
（左側）/營建署家族/綜合計畫組/全國國
土計畫專區)，將辦理過程、會議資訊及
計畫內容等於該專區公開，並提供民眾
表達意見管道。

 本次會議為「海洋資源」專案小組會議，
至國土保育、農業發展、城鄉發展、部
門策略及國土防災等議題，均另案召開
專案小組會議進行審查。

 本部會同相關部會辦理公聽會，會中民
間團體提出之訴求及意見，本部於彙整
部會回應資料與參採情形，將就重要議
題另行安排會議討論。

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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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會討論內容

（請規劃單位簡報說明）



國土計畫法第9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
應載明事項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三、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四、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

五、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
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七、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九、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其他相關事項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

第二章 發展現況與課題

第三章 發展預測

第四章 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
策略

第六章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第七章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國土
防災策略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第十章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
原則

第十一章 應辦事項

第一章 緒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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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

（請規劃單位簡報回應）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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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問題(一)：就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海洋資源面向)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說明：

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應載明「全國海域範
圍內之港口航運、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用、觀光旅遊、海岸工程
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分布空間之保育或發展策略。」，本計畫草案「國
土空間整體發展政策及規劃原則」有關海洋資源相關面向發展策略，係
就海洋、海岸（自然海岸零損失、海岸防護、海岸保護）及相關機制
（包含建立海域區申請使用許可、監測系統等）等面向分別研擬，是否
妥適？提請討論。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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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一)考量海岸地區之自然海岸零損失、海岸防護、海岸保護等政策係屬海岸
管理法範疇，納入本計畫草案者，應與空間規劃或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者
為原則，建議規劃單位再予檢討修正本計畫草案有關海洋資源面向相關
發展策略。

(二)另因海域使用現況多元且複雜，為建立使用秩序，建議請規劃單位就建
立海洋資源使用情形現況調查及監測機制、海域空間規劃及海域使用管
理等面向研擬發展策略，以玆完整。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子問題(一)：就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海洋資源面向)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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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問題(二)：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分類及其劃設條件：

1.依據本法第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海洋資源地區係「依據內水與領海之
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特殊
用途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並按用海需求，予以分類：（一）第一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二）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三）其他必要之分類。」。

2.經檢視本計畫草案所列海洋資源地區各分類劃設條件，其中第1類之2、
第2類尚符合本法前開規定，然第1類之1係指「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
之各類保護（育、留）區」，該分類方式及其劃設條件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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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問題(二)：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二)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1.就基本原則：

(1)關於本分區基本原則略以：「（一）…各項使用申請許可以維持『海
水』狀態之使用為原則」，前開「海水」狀態定義為何？請規劃單
位再予說明。

(2)關於本分區基本原則略以：「（四）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得逕依各該法規辦理，
無須申請許可使用。…」然因國土保育地區與其他法令規定劃設之
保育或保護分區不同，何以需要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之各
類保護（育、留）區，始無須申請許可使用？請規劃單位再予說明。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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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問題(二)：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二)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2.就第1類之1：本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為「其經營管理均依其法律規定
辦理」，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3.就海洋資源地區第3類：該分類規定「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並未就未來使用類型、強度等相關有相關指示事項，是否妥適，提請討
論。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三)依據本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前項使用許可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且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符合海岸及海域之規
劃。」，考量海岸管理法第1條明確宣示「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政策
原則，是以，就海域範圍內填海造地案件之指導事項為何？請再予補充
說明後，提請討論。



18

子問題(二)：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擬辦：

(一)分類及其劃設條件：建議原則予以同意。

(二)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1.基本原則：除（一）及（四）相關內容建議再予補充或修正外，其
餘內容建議原則予以同意。

2.有關各分類土地使用指導事項，除第1類之1及第3類建議再予補充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外，其餘內容建議原則予以同意。

(三)填海造地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請規劃單位依據本次會議討論再予修正
後，補充納入本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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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問題(三)：海洋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計畫草案就海岸地區土地研訂「土地利用管理原則」及「土地分區管
制」，且各該內容並分別就一般性、海岸保護及海岸防護等面向研擬，
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二)經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業經本部於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又海岸管理
法第19條規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
更之開發計畫、事業建設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域計畫，
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作業。是以，請規劃單位再
予補充說明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應配合納入事項後，提會討論。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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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問題(三)：海洋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海洋資源地區)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擬辦：

(一)考量102年10月17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區域計畫訂定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之緣由，係因當時海岸管理法尚未立法通過，爰先行納入區域計
畫，以作為土地使用指導政策；考量海岸管理法業於104年2月4日起施
行，是以，該內容建議不再納入本計畫草案，以符合法令規定。

(二)為加強計畫整合銜接，有關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涉及國土計畫應配合者，
請規劃單位補充納入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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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提請討論！


